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百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瑞甫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百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

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所示內容支付損

害賠償，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

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陳百偉於本院

準備、審理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

字第89號調解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民國11

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函及函覆之員警

職務報告」、「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3年8月12

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5837號函暨所附中市車鑑0000000案

鑑定意見書」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三、自首部分

㈠、而所謂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

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

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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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查獲經過係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員警於112年12

月15日10時30分許，接獲醫院通報。後向消防隊確認現場送

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人為被告等節，此有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大雅分局11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

號函及函覆之員警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可

查，足認員警有確切之客觀事實根據得為合理懷疑被告係本

案肇事之駕駛人，故本案無自首適用。　　　　

四、爰審酌被告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致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

又因此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被害人之生命法益無從回

復，家屬傷痛之情亦難以平復，被告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

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與被害人家

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此外，被告無經

有罪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素行

良好。兼衡被告就本件事故發生為肇事主因、被害人為肇事

次因等情，及被告自陳高中之教育程度，未婚，沒有子女。

現從事清潔、搬運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8至4萬

元，現在公司會控管加班，如果沒有加班的話，薪水約3.2

萬元等節，並提出清寒證明書、父親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供參。另本院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

人、被害人家屬等對本案刑度之意見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

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深具悔意，且與被害人家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存

卷為證，足見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

而無再犯之虞，復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本院認其所受刑

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

定，諭知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確保被告於緩刑期

間，能按上開調解筆錄所承諾之賠償金額以及付款方式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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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保障被害人家屬之受償權利，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

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依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

89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調解條件。再者，諭知被告應按主文

所示方式，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於本判決確定

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

第2款之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得龍、林佳裕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蕭孝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趙振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521號

　　被　　　告　陳百偉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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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澎湖縣○○市○○里○○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百偉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上午5時39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潭子區昌平路3段自南往

北方向直行，駛至昌平路3段與昌平路3段150巷交岔路口

時，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

事，竟闖紅燈通過該路口。適逢行人張周夏江自西向東方向

於該路口步行穿越昌平路3段（未走在行人穿越道內），於

過馬路時遭陳百偉騎乘之機車撞飛，受有右側硬腦膜下出

血、右手尺骨、橈骨、右脛腓骨骨折等傷害，送醫急救並入

加護病房救治後，於112年12月17日下午4時17分許宣告死

亡。

二、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並陳請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陳百偉於警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署檢察

官訊問時，固不否認於上揭時間地點騎車發生車禍致對方死

亡之客觀事實，惟辯稱：我因為有低血糖、低血壓病史，騎

車到事故前一個路口就頭昏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云云。經

查：上揭犯罪事實，有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行政

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禍現場監

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大雅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

場圖、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

證明書、遺體檢驗報告書、車禍現場蒐證照片、遺體照片存

卷可考。被告雖否認有意闖紅燈云云，惟並未提出相關醫療

證明佐證其「騎車時突然頭昏」之情事，且依車禍現場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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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以觀，被告騎車

撞擊行人前，並無低頭、趴下等顯示其當時已無意識之情

事，被告所辯應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犯嫌應堪認

定。

二、按汽車（按：依第2條第1項第1款之定義，包含機車在內）

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

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訂有

明文。被告騎車時闖紅燈以致肇事，對死者死亡之結果自有

過失。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又

被告於本署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後來警察如何找到

你？）大概當天上午11點左右，警察打電話給我，告知我出

車禍有撞到人，我回說我不知道有撞到人，我才知道我有撞

到人」等語，顯見處理車禍之警察本已查明本件過失致死罪

之犯人係被告，始以電話聯絡其到案製作筆錄，被告應無在

警方知悉其犯罪之前向警方自首之情事，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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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百偉






選任辯護人  王瑞甫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百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陳百偉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民國11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函及函覆之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3年8月12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5837號函暨所附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三、自首部分
㈠、而所謂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查獲經過係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員警於112年12月15日10時30分許，接獲醫院通報。後向消防隊確認現場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人為被告等節，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11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函及函覆之員警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可查，足認員警有確切之客觀事實根據得為合理懷疑被告係本案肇事之駕駛人，故本案無自首適用。　　　　
四、爰審酌被告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致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又因此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被害人之生命法益無從回復，家屬傷痛之情亦難以平復，被告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與被害人家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此外，被告無經有罪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兼衡被告就本件事故發生為肇事主因、被害人為肇事次因等情，及被告自陳高中之教育程度，未婚，沒有子女。現從事清潔、搬運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8至4萬元，現在公司會控管加班，如果沒有加班的話，薪水約3.2萬元等節，並提出清寒證明書、父親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供參。另本院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被害人家屬等對本案刑度之意見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且與被害人家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存卷為證，足見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復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確保被告於緩刑期間，能按上開調解筆錄所承諾之賠償金額以及付款方式履行，以保障被害人家屬之受償權利，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依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調解條件。再者，諭知被告應按主文所示方式，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得龍、林佳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蕭孝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趙振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521號
　　被　　　告　陳百偉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澎湖縣○○市○○里○○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百偉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上午5時39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潭子區昌平路3段自南往北方向直行，駛至昌平路3段與昌平路3段150巷交岔路口時，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闖紅燈通過該路口。適逢行人張周夏江自西向東方向於該路口步行穿越昌平路3段（未走在行人穿越道內），於過馬路時遭陳百偉騎乘之機車撞飛，受有右側硬腦膜下出血、右手尺骨、橈骨、右脛腓骨骨折等傷害，送醫急救並入加護病房救治後，於112年12月17日下午4時17分許宣告死亡。
二、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並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陳百偉於警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署檢察官訊問時，固不否認於上揭時間地點騎車發生車禍致對方死亡之客觀事實，惟辯稱：我因為有低血糖、低血壓病史，騎車到事故前一個路口就頭昏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云云。經查：上揭犯罪事實，有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行政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禍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遺體檢驗報告書、車禍現場蒐證照片、遺體照片存卷可考。被告雖否認有意闖紅燈云云，惟並未提出相關醫療證明佐證其「騎車時突然頭昏」之情事，且依車禍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以觀，被告騎車撞擊行人前，並無低頭、趴下等顯示其當時已無意識之情事，被告所辯應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汽車（按：依第2條第1項第1款之定義，包含機車在內）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訂有明文。被告騎車時闖紅燈以致肇事，對死者死亡之結果自有過失。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又被告於本署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後來警察如何找到你？）大概當天上午11點左右，警察打電話給我，告知我出車禍有撞到人，我回說我不知道有撞到人，我才知道我有撞到人」等語，顯見處理車禍之警察本已查明本件過失致死罪之犯人係被告，始以電話聯絡其到案製作筆錄，被告應無在警方知悉其犯罪之前向警方自首之情事，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百偉



選任辯護人  王瑞甫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百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
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所示內容支付損
害賠償，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
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陳百偉於本院
    準備、審理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
    字第89號調解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民國11
    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函及函覆之員警
    職務報告」、「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3年8月12
    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5837號函暨所附中市車鑑0000000案
    鑑定意見書」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三、自首部分
㈠、而所謂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
    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
    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查獲經過係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員警於112年12月
    15日10時30分許，接獲醫院通報。後向消防隊確認現場送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人為被告等節，此有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大雅分局11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
    函及函覆之員警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可查，
    足認員警有確切之客觀事實根據得為合理懷疑被告係本案肇
    事之駕駛人，故本案無自首適用。　　　　
四、爰審酌被告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致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
    又因此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被害人之生命法益無從回復
    ，家屬傷痛之情亦難以平復，被告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惟
    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與被害人家屬
    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此外，被告無經有
    罪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素行良
    好。兼衡被告就本件事故發生為肇事主因、被害人為肇事次
    因等情，及被告自陳高中之教育程度，未婚，沒有子女。現
    從事清潔、搬運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8至4萬元
    ，現在公司會控管加班，如果沒有加班的話，薪水約3.2萬
    元等節，並提出清寒證明書、父親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診
    斷證明書等資料供參。另本院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
    被害人家屬等對本案刑度之意見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深
    具悔意，且與被害人家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存卷
    為證，足見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復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本院認其所受刑之
    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諭知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確保被告於緩刑期間
    ，能按上開調解筆錄所承諾之賠償金額以及付款方式履行，
    以保障被害人家屬之受償權利，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
    規定，諭知被告應依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
    調解筆錄內容履行調解條件。再者，諭知被告應按主文所示
    方式，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
    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得龍、林佳裕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蕭孝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趙振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521號
　　被　　　告　陳百偉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澎湖縣○○市○○里○○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百偉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上午5時39分許，騎乘車牌號碼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潭子區昌平路3段自南往
    北方向直行，駛至昌平路3段與昌平路3段150巷交岔路口時
    ，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闖紅燈通過該路口。適逢行人張周夏江自西向東方向於該
    路口步行穿越昌平路3段（未走在行人穿越道內），於過馬
    路時遭陳百偉騎乘之機車撞飛，受有右側硬腦膜下出血、右
    手尺骨、橈骨、右脛腓骨骨折等傷害，送醫急救並入加護病
    房救治後，於112年12月17日下午4時17分許宣告死亡。
二、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並陳請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陳百偉於警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署檢察
    官訊問時，固不否認於上揭時間地點騎車發生車禍致對方死
    亡之客觀事實，惟辯稱：我因為有低血糖、低血壓病史，騎
    車到事故前一個路口就頭昏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云云。經
    查：上揭犯罪事實，有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行政
    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禍現場監
    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大雅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
    場圖、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
    證明書、遺體檢驗報告書、車禍現場蒐證照片、遺體照片存
    卷可考。被告雖否認有意闖紅燈云云，惟並未提出相關醫療
    證明佐證其「騎車時突然頭昏」之情事，且依車禍現場監視
    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以觀，被告騎車
    撞擊行人前，並無低頭、趴下等顯示其當時已無意識之情事
    ，被告所辯應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犯嫌應堪認定
    。
二、按汽車（按：依第2條第1項第1款之定義，包含機車在內）
    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
    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訂有明
    文。被告騎車時闖紅燈以致肇事，對死者死亡之結果自有過
    失。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又被
    告於本署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後來警察如何找到你
    ？）大概當天上午11點左右，警察打電話給我，告知我出車
    禍有撞到人，我回說我不知道有撞到人，我才知道我有撞到
    人」等語，顯見處理車禍之警察本已查明本件過失致死罪之
    犯人係被告，始以電話聯絡其到案製作筆錄，被告應無在警
    方知悉其犯罪之前向警方自首之情事，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百偉



選任辯護人  王瑞甫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2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百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陳百偉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之自白」、「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民國11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函及函覆之員警職務報告」、「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3年8月12日中市車鑑字第1130005837號函暨所附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所載（附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三、自首部分
㈠、而所謂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查獲經過係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員警於112年12月15日10時30分許，接獲醫院通報。後向消防隊確認現場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人為被告等節，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113年6月26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452號函及函覆之員警職務報告（本院卷第91-93頁）在卷可查，足認員警有確切之客觀事實根據得為合理懷疑被告係本案肇事之駕駛人，故本案無自首適用。　　　　
四、爰審酌被告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致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又因此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被害人之生命法益無從回復，家屬傷痛之情亦難以平復，被告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與被害人家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此外，被告無經有罪判決確定之前案紀錄(詳見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兼衡被告就本件事故發生為肇事主因、被害人為肇事次因等情，及被告自陳高中之教育程度，未婚，沒有子女。現從事清潔、搬運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8至4萬元，現在公司會控管加班，如果沒有加班的話，薪水約3.2萬元等節，並提出清寒證明書、父親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供參。另本院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被害人家屬等對本案刑度之意見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且與被害人家屬成立調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存卷為證，足見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復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確保被告於緩刑期間，能按上開調解筆錄所承諾之賠償金額以及付款方式履行，以保障被害人家屬之受償權利，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依本院113年度中司交附民移調字第89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調解條件。再者，諭知被告應按主文所示方式，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之規定，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得龍、林佳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蕭孝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趙振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521號
　　被　　　告　陳百偉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澎湖縣○○市○○里○○00號　　　　　　　　　　　　居臺中市○○區○○○街00號5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百偉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上午5時39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潭子區昌平路3段自南往北方向直行，駛至昌平路3段與昌平路3段150巷交岔路口時，未注意遵守燈光號誌，依當時情形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闖紅燈通過該路口。適逢行人張周夏江自西向東方向於該路口步行穿越昌平路3段（未走在行人穿越道內），於過馬路時遭陳百偉騎乘之機車撞飛，受有右側硬腦膜下出血、右手尺骨、橈骨、右脛腓骨骨折等傷害，送醫急救並入加護病房救治後，於112年12月17日下午4時17分許宣告死亡。
二、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並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被告陳百偉於警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署檢察官訊問時，固不否認於上揭時間地點騎車發生車禍致對方死亡之客觀事實，惟辯稱：我因為有低血糖、低血壓病史，騎車到事故前一個路口就頭昏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云云。經查：上揭犯罪事實，有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行政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禍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遺體檢驗報告書、車禍現場蒐證照片、遺體照片存卷可考。被告雖否認有意闖紅燈云云，惟並未提出相關醫療證明佐證其「騎車時突然頭昏」之情事，且依車禍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翻拍照片、本檢察官勘驗筆錄以觀，被告騎車撞擊行人前，並無低頭、趴下等顯示其當時已無意識之情事，被告所辯應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汽車（按：依第2條第1項第1款之定義，包含機車在內）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訂有明文。被告騎車時闖紅燈以致肇事，對死者死亡之結果自有過失。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又被告於本署偵查中供稱：「（檢察官問：後來警察如何找到你？）大概當天上午11點左右，警察打電話給我，告知我出車禍有撞到人，我回說我不知道有撞到人，我才知道我有撞到人」等語，顯見處理車禍之警察本已查明本件過失致死罪之犯人係被告，始以電話聯絡其到案製作筆錄，被告應無在警方知悉其犯罪之前向警方自首之情事，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9　　日
　　　　　　　　　　　　　　　檢　察　官　　洪佳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邱靜育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
下罰金。



